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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1年度
上党区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
各股所、事业单位:
为准确掌握2021年度全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按照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1年度全省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调查条例》、《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和《全国土地变更调查工作规则》，在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开展2021年度上党区国土变更调查工作。为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2021年度上党区国土变更调查工作，全面掌握我区2021年度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掌握了解我区2021年度永久基本农田变化，建设占用农用地、耕地非粮化、耕地非农化状况，设施农用地变化，25度和15度以上坡耕地变化，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变化情况，农村建房、临时用地、批而未用土地、退耕还林、围填海、足球场、高尔夫球场、光伏用地和农业结构调整以及难以或不宜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等变化状况，各类自然保护区及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变化状况，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增减挂钩等项目的实施状况，空间规划的实施状况等有关情况，维护更新上党区第三次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成果，及时更新土地调查数据库，保持土地调查数据的现势性，深化“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建设与应用，确保平稳运行。
在全区统一时点调查成果的基础上，以2021年度为周期，2021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以国家下发遥感监测图斑为基础，结合省级及以下2021年度内开展的月度、季度或半年监测发现的各类国土利用变化信息，制作调查底图，使用国土调查云平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全面掌握2021年度地类、面积、属性及相关单独图层信息的变化情况，更新上党区国土利用数据库，形成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二、总体要求
2021年度上党区国土变更调查是在“三调”及2020年度国土调查成果基础上开展的土地变更调查。本次国土变更调查工作内容多、工作体量大、质量要求高，全局各股室，事业单位，自然资源所要继续发扬“三调”实事求是、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善于创新的新作风，切实保障开展好本项工作。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按照“三调”中“毫不动摇、寸步不让、虚报严惩”的真实性调查要求和“讲清原因”的地类变化分析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对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真实性和成果质量负责，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准确、可靠。
(二)强化组织领导职能，明确各级责任分工。2021年度上党区国土变更调查工作按照“局统一领导、股室分工协作、自然资源所全力配合、作业单位、乡（镇）、村共同参与”的形式组织实施。局属各单位、各自然资源所要强化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和具体实施调查、核查等各项工作，加强组织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统筹好质量、进度、安全三方面工作，切实做好“三调”后的2021年度变更调查工作。为更好的开展本次工作，保证工作顺利推进，我局特成立2021年度上党区国土变更调查工作小组。（名单附后）成立上党区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办公室，办公室设立在局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股，具体负责变更调查全过程的上下协调、质量把关、安全生产、疫情防控、保密等工作。
三、进度安排
(一)外业调查阶段(2022年1月15日至2022年1月23日)。
由技术支撑单位制作国土变更调查外业底图。在遥感监测成果和“三调”统一时点调查数据库等成果的基础上，参照2021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新增建设用地审批、设施农用地审批或报备、临时用地审批、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基本农田划定与调整、土地违法查处等各类涉及土地利用现状变化的材料，制作国土变更调查外业底图，利用一切设备手段将数据导入GPS功能的外业移动设备，辅助开展外业实地调查工作。
(二)内业核对阶段(2022年1月23日至2022年1月25日)。
由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股组织外业调查人员，会同我局各股室负责人，利用综合监管平台用地管理信息，影像数据及实地调查照片、年度土地报批数据确定各个图斑的基本属性。
(三)数据汇总上报阶段(2022年1月25日至国家要求时间)。
由技术支撑单位按照局2021年度上党区国土变更调查小组核实的全部图斑调查结果汇总，填报《2021年度上党区现状地类情况表》，并按照自然资源部规定时间及时上交全部数据。    
四、保障措施
(一)分工负责。
2021年度上党区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由局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股牵头，各股室，事业单位，自然资源所相关人员参加，以协调会议方式，协调、解决组织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监督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检查和验收调查成果。
(二)质保体系。
按照统一组织、统筹安排、一查多用、分级实施，相关股所分工协作、多方参与、各司其职、分口把关、分级负责的原则，组织开展2021年度上党区国土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工作。
2021年度上党区国土变更调查是“三调”及2020年度国土调查成果基础上开展的全面变更调查，任务量大，标准要求高，特别是开展耕地种植属性等标注信息的持续更新，局属各单位、各自然资源所要注意总结变更调查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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